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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蕾奥规划” 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913号），招股说明书及附件

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

券日报网，www.zqrb.cn）， 并置备于发行人、 深交所、 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

节，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以下简称“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为1,500万股，其中网上发行1,5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2.本次发行价格为51.62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2021年4月22日（T日）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人

所属行业为“专业技术服务业”（行业代码为“M74”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36.83倍（截至2021年4月19日）。本次发

行价格51.62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0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36.01倍，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3.投资者在2021年4月22日（T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2021年4月22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

13:00-15:00。

4.网上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

申购。

5.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1年4月26日（T+2日）公告的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

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中

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4月2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发行股数

拟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1,5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

，本次发

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

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51.62

元

/

股

发行对象

2021

年

4

月

22

日（

T

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

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且在

2021

年

4

月

20

日（

T-2

日）前

20

个交易

日（含

T-2

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2018]279

号）的规定。其中，自然人

需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

2020

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

禁止者除外）

承销方式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2021

年

4

月

22

日（

T

日，网上申购日）

缴款日期

2021

年

4

月

26

日（

T+2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天健创智中心

A

塔

5-8

楼

发行人联系电话

0755-23965219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安

信证券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安

信证券联系电话

010-83321320

、

010-83321321

、

021-35082551

、

0755-82558302

发行人：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0日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蕾奥规划” 或“发行

人”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913号）。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为1,500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

为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 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4月21日（周三）（T-1日）14:00-17:00

二、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三、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及附件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五

家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

网，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www.zqrb.

cn）上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0日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炬申股份” ）首次公

开发行新股不超过3,224.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117号文核准，本次

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224.20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15.09元/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934.6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89.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

炬申股份于2021年4月19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炬申股份” A股1,289.6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方面，并于2021年4月2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4月2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

4月2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

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

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7,654,

998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37,660,304,000股，配号总数为275,320,608个，配号起始

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7532060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674.65136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的50%回拨

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22.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2,901.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的中签率为0.0210794246%，有效申购倍数为4,743.96251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1年4月20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

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4月21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3466� � � � � � � � � � �证券简称：风语筑 公告编号： 2021－038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补充

公 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4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

公司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登录网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平台“上证e访谈” 栏目（网址：

http://sns.sseinfo.com）变更为“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如有任何问题，请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联系。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6206468

联系传真：021-56206468

联系邮箱：zhaogong@fengyuzhu.com

特此公告。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0日

遗失声明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遗失银保通保险单—通用版空白单证共4份：

版本：YBT-AZ-2012

编号：YB0000075786-YB0000075789

现声明上述单证自2021年4月16日作废。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关于保险机构营业场所变更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曹杨路营销服务部营业场所由“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2009弄88号第7层704单元” 变更为“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2009弄

88号第7层703、704单元” 。 根据《保险许可证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7年第1号）的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1、机构名称：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曹杨路营销服务部

2、机构编码：000030310119001

3、许可证流水号：0256438

4、负责人：张蔚

5、业务范围：一、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二、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三、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四、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6、经营区域：上海市行政辖区内

7、批准成立日期：2006年06月22日

8、机构住所和邮编：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2009弄88号第7层703、704单元；200061

9、联系电话：021-�80199070

10、传真：021-�80199071

11、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特此公告 二○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现已

接受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辅导， 并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

蒙古监管局办理辅导备案登记。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要求， 为提高股票发行上市透

明度，防范化解证券市场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本公司愿意接受社

会各界和公众的舆论监督。 现将有关联系方式和举报电话公告如下：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 天津天和盈亚科技有限公

司、南通朗润园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南通元龙智能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包头寰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袁文杰等 9 名自然人；公

司住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应用产业园区；法定代表人：

袁文杰；联系电话：0472-5223560；传真：0472-5240506；邮编：014030；

电子信箱：info@thmagnetics.com。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举报电话：0471-4939931；地

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东方君座D座 19、20层；邮编：010090。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0日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上市辅导公告

证券代码：603323� � � � � � � � � �证券简称：苏农银行 公告编号：2021-018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二级资本债券（第一期）

发行完毕的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公司于近日在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成功发行“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二级资本债券 (第一期)”（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

本期债券于2021年4月15日簿记建档，并于2021年4月19日发行完毕，发行规模为人民币5亿元，

品种为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在第5年末附有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票面利率为4.80%。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用于充实公司二级资本， 提高资本充足

率，以增强公司营运实力，提高抗风险能力，支持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特此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 � � � � � �证券简称：ST宜化 公告编号：2021-025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

工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请做好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发审委会议

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

公司收到《告知函》后，会同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按要求对相关问

题进行了说明和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湖北

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告知函有关问题的回复》， 公司将于该回复披露后

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关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9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欧远见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规模控制的公告

根据《中欧远见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公告》规定，中欧远

见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166025，C类：007101；以下简称“本基金” ）本次开放期为

10个工作日，即2021年4月26日至2021年5月12日可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本基金A份额自

2021年4月26日起开始办理赎回、转换转出业务并自2021年4月28日起开始办理申购、转换转入业务；本

基金C份额自2021年4月26日起开始办理赎回、转换转出业务，自2021年4月26日起开始办理直销柜台和

网上直销中心的申购、转换转入业务并自2021年4月28日起开始办理代销渠道的申购、转换转入业务。

本开放期内，本基金将对基金规模进行控制，即，本基金将设置规模上限，并采用“按比例确认” 的

原则对本基金的申购（含转换转入，下同）规模进行控制。 具体方案如下：

1、本基金规模上限为80亿元人民币。基金在开放申购业务过程中规模达到80亿元的，基金将暂停申

购并及时公告，后续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恢复申购并及时公告。

2、若T日的有效申请全部确认后，基金的总规模不超过80亿元，则对所有的有效申购申请全部予以

确认。

若T日的有效申请全部确认后，基金的总规模超过80亿元，将对T日有效申购申请采用“申购申请比

例确认” 的原则给予部分确认，未确认部分的申购款项将依法退还给投资者，由此产生的利息等损失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请投资者留意资金到账情况。

（3）申购申请确认比例的计算方法如下：

申购申请确认比例=Max (0，80亿元－T日基金资产规模+T日基金赎回及转换转出的有效金额)/T

日有效申购申请金额

投资者申购申请确认金额=投资者T日提交的有效申购申请金额×T日申购申请确认比例

注： 确认金额的计算结果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因对每笔申请处理的精度等原

因，T日有效申请最终确认后的基金规模可能会略微超过 80�亿元。

T日提交的有效申购申请，计算申购费用适用的申购费率为比例确认后的确认金额所对应的申购费

率。该部分申购申请确认金额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最终申购申请确认结果以本基金登记机构的计

算并确认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5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晖电气 公告编号：2021-042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

5%

以上董监高股份转让

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于文彪先生及一致行动人金双寿先生、刘

俊忠先生、持股5%以上董监高关付安先生、杨建国先生、以及股东宁波恒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

方” ）于2021年3月15日与上海长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长耘”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其中约定：（1）于文彪、金双寿、刘俊忠、关付安及杨建国第一次以17.18元/股，向上海长耘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分别为3,

991,558股、1,995,778股、1,995,778股、1,995,778股、1,995,778股（合计11,974,670股，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9.36%）

（以下简称“第一次股份转让” ）；（2）恒晖咨询、金双寿、刘俊忠、关付安及杨建国第二次以不低于17.18元/股，向上海长

耘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分别为2,463,182股、5,987,337股、5,987,337股、5,987,337股、5,987,337股（合计26,412,530

股，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20.63%）以下简称“第二次股份转让” ）。

金双寿、刘俊忠、关付安、杨建国与上海长耘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其中约定：自第一次股份转让对应的全部公

司股份过户至上海长耘名下之日起至第二次股份转让对应的全部公司股份过户至上海长耘名下之日止， 金双寿、 刘俊

忠、关付安、杨建国不可撤销地将授权股份委托给上海长耘行使，由上海长耘代表金双寿、刘俊忠、关付安、杨建国行使作

为上市公司的股东、依据上市公司届时有效的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所享有的股东权利。

如本次股份转让事项顺利实施完毕，上海长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胡坤将成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16日披露的《关于控制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持股5%以上董监高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 及 《〈一致行动协议〉 之终止协议》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1）、于2021年3月18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情况

2021年4月1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转让方转让给上海长耘

的无限售流通股合计11,974,670股已于2021年4月16日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证券过户登记完成后，相关股东持股数量及表决权数量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股）

比例（%）

于文彪 1,596,6232 12.47 1,596,6232 12.47 11,974,674 9.36 11,974,674 9.36

金双寿 7,983,115 6.24 7,983,115 6.24 5,987,337 4.68 0 0

刘俊忠 7,983,115 6.24 7,983,115 6.24 5,987,337 4.68 0 0

关付安 7,983,115 6.24 7,983,115 6.24 5,987,337 4.68 0 0

杨建国 7,983,115 6.24 7,983,115 6.24 5,987,337 4.68 0 0

上海

长耘

0 0 0 0 11,974,670 9.36 35,924,018 28.07

第一次股份转让完成后，金双寿、刘俊忠、关付安、杨建国将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23,949,34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18.72%）的表决权委托给上海长耘行使，以确保上海长耘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海长耘

成为上市公司单一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股东，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胡坤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其他说明

本次股份转让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也不存在因本次股份转让而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0日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达证券”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500,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

许可[2021]1017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及非限售存

托凭证达到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500,000,000股，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350,00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50,00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76元/股。

财达证券于2021年4月19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财达证券” A股150,000,0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弃购股

份处理等方面，并于2021年4月2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 ），于2021年4月2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

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21年4月2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6,083,

987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325,961,958,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4601764%。

配号总数为325,961,958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325,961,95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2173.08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00%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0,00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50,00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1380529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4月20日（T+1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

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4月21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0日

湖北祥源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湖北祥源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4月21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证网：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www.zqrb.cn），供投资

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祥源新材

（二）股票代码：30098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1,898,056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7,974,514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

股转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湖北祥源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志祥

联系人：王盼

联系地址：湖北省汉川市经济开发区华一村

联系电话：0712-8806405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立

保荐代表人：张敏涛、谢胜军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668号华润置地大厦C座31-33层

联系电话：0755-82707888

发行人：湖北祥源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0日

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1,6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

上市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840 号文

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

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1,600.00 万股， 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12%。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8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首先回拨至网

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064.00 万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56.00 万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4 月 21 日（T-1 日，周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0

日

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